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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采用指数增强投资策略

。

通过量化风险管理方法

，

控制基金投资组合与标的指数构成的偏

差

，

同时结合主动投资方法

，

在严格控制跟踪偏离风险的基础上

，

力争获得超越业绩比较基准标的投资

收益

，

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增值

。

在正常市场情况下

，

本基金对业绩比较基准的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８％

。

七、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范围限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

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

、

债券及法律

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

证券品种

，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的程序后

，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

本基金投资于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８５％－９５％

，

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

、

备选成份股的

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８０％

。

现金

、

债券资产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证券品种

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５％－１５％

，

其中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权证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不高于

３％

。

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比例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

规定

。

本基金除投资于目标指数的成份股票

，

包括沪深

３００

指数的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以外

，

还可适

当投资一级市场申购的股票

（

包括新股与增发

），

以在不增加额外风险的前提下提高收益水平

。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增强型指数基金

，

以沪深

３００

指数作为标的指数

。

通过运用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及先进

的数量化投资技术

，

控制与目标指数的偏离风险

，

在指数化投资的基础上进行适度优化调整和一级

市场股票投资

，

追求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收益水平

。

１

、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以追求基金资产长期增长的稳定收益为宗旨

，

在股票市场上进行指数化被动投资的基础

上

，

基金管理人在债券

（

国债为主

）、

股票

、

现金等各类资产之间仅进行适度的主动配置

。

通过运用深

入的基本面分析及先进的数量技术

，

控制与目标指数的跟踪误差

，

追求适度超越目标指数的收益

。

本基金投资于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８５％－９５％

，

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

、

备选成份股的

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８０％

，

现金

、

债券资产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证券品种

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５％－１５％

，

其中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权证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不高于

３％

。

在实际运作过程中

，

由于受市场价格波动

、

股票交易的零股限制

、

基金申购赎回情况等因素的影

响

，

基金的资产配置比例可能会在规定比例上下小幅波动

，

基金经理小组及风险管理小组将对此进

行实时的监控和调整

。

２

、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以指数化投资为主

，

以最小化跟踪误差为组合的投资控制目标

，

本基金所跟踪的目标指

数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

。

本产品在指数化投资的基础上辅以有限度的增强操作

（

优化调整

）

及一级市场股票投资

。

具体而

言

，

基金将基本依据目标指数的成份股构成权重

，

并借助数量化投资分析技术构造和调整指数化投

资组合

。

在投资组合建立后

，

基金定期对比检验组合与比较基准的偏离程度

，

适时对投资组合进行调

整

，

使指数优化组合与目标指数的跟踪误差控制在限定的范围内

。

在正常市场情况下

，

本基金对业绩

比较基准的年跟踪误差不超过

８％

。

此外

，

本基金将利用所持有股票市值参与一级市场股票投资

，

以

在不增加额外风险的前提下提高收益水平

，

争取获得超过指数的回报

。

●

控制跟踪误差

跟踪误差

（

ＴＥ

）

是指一段时间内

，

投资组合收益率与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总体偏离程度的标准差

。

本基金将

“

年化跟踪误差

”

作为投资风险控制的主要指标

，

年化跟踪误差允许的最大值为

８％

。

跟

踪误差的主要控制方法是

：

１

、

组合构成偏差控制

组合跟踪误差的主要来源是资产配置和行业配置差异

，

因此本基金在投资管理过程中严格控制

基金组合与业绩比较基准的资产配置和行业配置的偏差

。

当资产配置差异或行业配置差异超出允许

的上限时

，

及时对组合进行再平衡

，

将上述偏差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

。

２

、

跟踪误差量化控制

在本基金的投资管理过程中

，

每日通过回测分析计算基金组合以及股票组合的跟踪误差及其构

成

。

当跟踪误差超过允许的最大值时

，

将根据误差贡献分析调整贡献度较大的偏离因素

，

如非股票类

资产权重

、

非指数成分股权重和偏离较大的行业等

，

务必将目标组合的跟踪误差控制在允许的范围

内

。

●

分层抽样

本基金的股票投资部份的投资采用分层抽样法

，

分层抽样即按照沪深

３００

指数的行业配置比例

构建投资组合

，

本基金将沪深

３００

指数成份股票按行业划分

，

以不同行业类别在指数中所占的权重

来决定该行业在本基金实际投资组合中的投资权重

，

然后分别从每个行业中按照股票风险特征值

（

包括与行业相关性

、

ｂｅｔａ

值

、

股票市值

、

ＰＥ

、

ＰＢ

等

）

选出最能代表该行业的样本股

，

投资组合中具体

股票的投资比重将以流通市值权重为基础进行调整

。

通过对最优化算法模型的应用

（

市值作为主要

考虑的因素

），

计算出追踪组合内各样本股的最优权重

，

力求组合表现与指数相一致

，

即跟踪误差最

小

，

同时保证较小的调整频率和跟踪成本

。

本基金通过分层抽样法力争实现对沪深

３００

指数的跟踪

，

●

增强操作

本基金的增强操作即对投资组合进行优化

，

进行优化的根本依据是国内股票市场的非完全有效

性和指数编制本身的局限性及时效性

，

指数化基础上的增强投资将通过仓位调整

、

调整权重和股票

替代来实现

。

①

仓位调整

在能够明确判断市场将经历一段长期下跌过程时

，

基金的股票投资仓位可进行下调

，

股票投资

仓位最低可下调到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８５％

以适度规避市场系统性风险

。

②

组合优化

本基金在对沪深

３００

指数各行业和个股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

对投资组合优化调整

，

根据市

值和行业板块的相对价值决定行业和个股相对于基准指标的配置比例

。

可能对一些预计收益超过平

均水平的行业或个股增加投资的比例

，

而对一些预计收益低于平均水平的行业或个股调低投资比

例

。

●

流动性优化

本基金对投资组合品种的流动性评价指标包括

：

股票的流通市值和股票近半年的累积换手率

、

本基金要求投资组合品种的流动性达到投资决策委员会不定期设定的要求

。

本基金将提高具备要求

流动性特征股票的投资权重

●

基本面优化

本基金主要基于对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分析对指数化投资组合进行优化

，

提高具备要求基本面特

征股票的投资权重

，

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

公司基本面及竞争优势

。

股票相对价值

。

个股的市场机会和趋势

。

股票的流动性

。

③

股票替代

●

一级市场股票投资

本基金通过适当投资一级市场申购的股票

（

包括新股与增发

）

以在不增加额外风险的前提下提

高收益水平

。

●

非成份股的投资

。

在控制跟踪误差风险的前提下

，

对于经过深入研究具备投资价值的非指数成分股

，

本基金也可

适度进行二级市场投资

，

作为增强收益的方式之一

。

在保持行业配置不变的前提下

，

用投资价值突出

的非成分股替代同行业的成分股

，

获取超额收益

。

非成份股投资选择指标

：

ａ

）

预期未来两年盈利增长超过行业平均

；

ｂ

）

近三年平均

ＲＯＥ

大于行业平均

；

ｃ

）

综合考虑盈利情况

，

结合估值

ＰＥ

，

ＰＢ

等指标

，

估值有一定安全边际

。

对于停牌或由于规避关联交易等原因无法进行投资的指数成分股

，

本基金通过行业分析

、

市值

规模分析

、

相关性分析

，

可以选择特征相似的非成分股进行替代

。

３

、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在对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

，

对利率结构

、

市场利率走势进行分析和

预测

，

综合考虑中债国债指数各成份券种及金融债的收益率水平

、

流动性的好坏等因素

，

进行优化选

样构建本基金的债券投资组合

。

本基金以富兰克林邓普顿集团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研究平台及本基金管理人的投资研究平台

为依托

，

采取积极主动的投资策略

，

以中长期利率趋势分析为主

，

结合经济周期

、

宏观经济运行中的

价格指数

、

资金供求分析

、

货币政策

、

财政政策研判及收益率曲线分析

，

在保证流动性和风险可控的

前提下

，

实施积极的债券投资组合管理

。

１

）

利率预期策略

利率变化是影响债券价格的最重要的因素

，

利率预期策略是本基金的基本投资策略

。

通过对宏

观经济

、

金融政策

、

市场供需

、

市场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分析

，

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形成对未来利率走势的判断

，

并依此调整组合久期和资产配置比例

。

２

）

久期控制策略

在对利率变化方向和趋势判断基础上确定恰当的久期目标

，

合理控制利率风险

。

当预期利率整

体上升时降低组合久期

；

当预期利率整体下降时提高债券组合久期

。

３

）

期限结构配置

当确定本基金债券组合的久期后

，

本基金主要采用收益率曲线分析策略决定组合期限结构配

置

。

收益率曲线分析策略是根据收益率曲线的非平行移动调整资产组合

，

即通过考察市场收益率曲

线的动态变化及预期变化

，

寻求在一段时间内获得因收益率曲线形状变化而导致债券价格变化所产

生的超额收益的策略

。

主要有三种配置方式可以选择

：

子弹策略是将组合各债券到期期限高度集中

于收益率曲线上的某一点

；

哑铃策略是将到期期限集中于曲线的两端

；

而梯形策略则是各期限到期

的债券所占的比重基本一致

。

４

）

类属资产配置策略

不同类型的债券在收益性

、

流动性和信用风险上存在差异

，

有必要将债券资产配置于不同类型

的债券品种以及在不同市场上进行配置

，

以寻求收益性

、

流动性和信用风险补偿三者的最佳平衡点

。

在综合信用分析

、

流动性分析

、

税收及市场结构等因素分析的基础上

，

本基金根据对金融债

、

企

业债等债券品种与同期限国债之间收益率利差的扩大和收窄的预期

，

主动地增加预期利差将收窄的

债券类属品种的投资比例

，

降低预期利差将扩大的债券类属品种的投资比例

，

获取不同债券类属之

间利差变化所带来的投资收益

。

５

）

债券品种选择策略

在以上债券资产久期

、

期限和类属配置的基础上

，

本基金根据债券市场收益率数据

，

运用利率模

型对单个债券进行估值分析

，

并结合债券的信用评级

、

流动性

、

息票率

、

税赋

、

提前偿还和赎回等因

素

，

选择具有良好投资价值的债券品种进行投资

。

为控制基金债券投资的信用风险

，

本基金投资的企

业债券需经国内评估机构进行信用评估

，

要求其信用评级为投资级以上

。

如果债券获得主管机构的

豁免评级

，

本基金根据对债券发行人的内部信用风险分析

，

决定是否将该债券纳入基金的投资范围

。

债券投资的基本面分析重点是国家宏观经济状况

、

货币政策

、

利率变动前景及信用状况

。

技术分

析主要是债券供求状况

、

收益变动

、

交易量等

。

本基金可投资的债券品种包括国债

、

金融债

、

企业债

、

公司债

、

短期融资券

、

资产支持证券

、

可转债及其他货币市场工具等

。

国债品种信用风险小

，

重点分析国债品种的利率风险

、

流动性风险

，

并且关注投资者结构

，

根据

利率预测模型构造最佳期限结构的国债组合

。

在选择金融债

、

企业债

、

公司债品种时

，

重点分析债券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

，

信用风险主要考

察发行人及担保人的资信品质

、

财务状况

、

历史违约情况

、

担保情况等

。

本基金将可在严格控制组合投资风险的前提下投资于资产支持证券

。

主要从资产池信用状况

、

违约相关性

、

历史违约记录和损失比例

、

证券的信用增强方式

、

利差补偿程度等方面对资产支持证券

各个分支的风险与收益状况进行评估

，

根据基金投资组合管理的目标选择合适的分支进行投资

。

九

、

基金的投资决策流程

本基金通过对不同层次的决策主体明确投资决策权限

，

建立了完善的投资决策体系和投资运作

流程

：

（

１

）

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

：

为基金管理人的最高投资决策机构

，

由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主持

，

对

基金经理或其他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提交的基金投资策略

、

战略资产配置

、

投资范围和权限等重大

投资决策事项进行深入分析

、

讨论并做出决议

。

（

２

）

在借助外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研究分析部对标的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

，

以及其他投资

标的进行独立研究

，

并依据研究成果建立基金股票池

。

（

３

）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授权和会议决议

，

在研究分析部的研究支持下

，

拟定投资计

划

。

（

４

）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的决议进行投资组合构建或调整

。

在组合构建和调整的

过程中

，

基金经理必须从基金股票池中选择投资标的

，

并严格遵守基金合同的投资限制及其他要求

。

（

５

）

中央交易室按照有关制度流程负责执行基金经理的投资指令

，

并担负一线风险监控职责

。

（

６

）

投资风险管理部门采用量化模型分析基金投资组合对业绩比较基准的偏离

，

并提供基金经

理进行组合调整时参考

。

（

７

）

风险管理和业绩分析会议

：

由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主持

，

研究主管和风险管理经理参加

。

风

险管理经理向会议提交最新的投资风险和业绩评估报告

，

会议讨论基金投资合规控制和风险管理事

项并形成决议

，

同时依据绩效分析的结果提出组合调整建议

。

（

８

）

基金经理根据风险管理和业绩分析会议决议或建议

，

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

，

以确保遵守各项

合规控制和风险管理要求

。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以沪深

３００

指数为标的指数

。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

：

９５％ ×

沪深

３００

指数

＋ ５％ ×

银行同业存款利率

。

如果沪深

３００

指数停止编制或发布

，

或沪深

３００

指数供应商终止授权本基金使用其作为标的指

数

，

或沪深

３００

指数供应商发生重大事件威胁到其提供和授权沪深

３００

指数的能力

，

或由于证券市

场重大变化或沪深

３００

指数编制方法重大变更导致其不适合继续作为本基金的标的指数

，

或法律法

规及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可情形

，

本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可以变更基金的标的指数和业

绩比较基准

，

并在变更前至少提前

１０

个工作日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中证系列指数由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编制和计算

。

关于指数值和成分股名单的所有版权归属中证

指数有限公司

。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股票指数增强型基金

，

属于较高风险

、

较高预期收益的证券投资基金

。

本基金的净值波

动与股票市场的整体波动高度相关

。

本基金将在控制与业绩比较基准偏离风险的基础上

，

力争获得

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收益

。

十二、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基金的托管人

—

中国农业银行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

财务指标

、

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

金的招募说明书

。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报告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７２５

，

８４５

，

３９８．２９ ９２．９１

其中：股票

７２５

，

８４５

，

３９８．２９ ９２．９１

２

基金投资

－ －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８２

，

１６４．２０ ０．０２

其中：债券

１８２

，

１６４．２０ ０．０２

３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贵金属投资

－ －

５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９

，

３２３

，

８６７．８４ ５．０３

８

其他资产

１５

，

８６８

，

２０３．２０ ２．０３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

１

）

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９９５

，

１１０．１４ ０．１３

Ｂ

采矿业

７６

，

１９８．００ ０．０１

Ｃ

制造业

３６

，

１２０

，

６５０．９６ ４．７０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３

，

１９２

，

５８８．８８ ０．４２

Ｅ

建筑业

６

，

２４５

，

４１１．８３ ０．８１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４

，

４６４

，

０７１．８７ ０．５８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３

，

０９５

，

９６９．１２ ０．４０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４

，

７４１

，

７５９．５８ ０．６２

Ｊ

金融业

２５７

，

１６０．００ ０．０３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２

，

０５１

，

５９５．６４ ０．２７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６３４

，

８６２．５２ ０．０８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１

，

２２５

，

２５７．１２ ０．１６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７９２

，

３００．００ ０．１０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５５６

，

１６９．８０ ０．０７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５３９

，

２２１．３２ ０．０７

Ｓ

综合

－ －

合计

６４

，

９８８

，

３２６．７８ ８．４６

（

２

）

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４４８

，

４２３．５０ ０．０６

Ｂ

采矿业

３６

，

７５０

，

１７７．３２ ４．７８

Ｃ

制造业

１７３

，

６９７

，

３４５．５８ ２２．６０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２２

，

６７２

，

７４４．７４ ２．９５

Ｅ

建筑业

２１

，

４０６

，

１７９．９８ ２．７９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２２

，

２９２

，

７０４．６２ ２．９０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１４

，

７３１

，

７２７．２８ １．９２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１

，

９５６

，

０３１．６８ １．５６

Ｊ

金融业

３０３

，

９１０

，

７２６．１８ ３９．５５

Ｋ

房地产业

３９

，

０２８

，

５９５．５９ ５．０８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５

，

４３９

，

５０５．６６ ０．７１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３

，

８０４

，

８１４．３１ ０．５０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

，

２１９

，

７５８．８０ ０．２９

Ｓ

综合

２

，

４９８

，

３３６．２７ ０．３３

合计

６６０

，

８５７

，

０７１．５１ ８６．００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股票投资明细

（

１

）

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２

，

２７１

，

５０６ ３７

，

４７９

，

８４９．００ ４．８８

２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１

，

０９２

，

３３３ ３７

，

０３０

，

０８８．７０ ４．８２

３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４８２

，

２０３ ３６

，

０２５

，

３８６．１３ ４．６９

４ ６００８３７

海通证券

１

，

１６５

，

９７６ ２８

，

０５３

，

３８２．５６ ３．６５

５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２

，

４７６

，

１８８ ２６

，

９４０

，

９２５．４４ ３．５１

６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１

，

４９４

，

８４１ ２４

，

７９９

，

４１２．１９ ３．２３

７ ６０００１５

华夏银行

１

，

７４９

，

５３５ ２３

，

５４８

，

７４１．１０ ３．０６

８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１

，

２７７

，

５２７ ２０

，

０４４

，

３９８．６３ ２．６１

９ ６０１９３９

建设银行

２

，

１１９

，

１００ １４

，

２６１

，

５４３．００ １．８６

１０ ６０１６０１

中国太保

３８３

，

９３２ １２

，

４０１

，

００３．６０ １．６１

（

２

）

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０００５９

华锦股份

１４８

，

２９０ １

，

４６０

，

６５６．５０ ０．１９

２ ６００３８７

海越股份

１０２

，

０００ １

，

３０４

，

５８０．００ ０．１７

３ ００２１８３

怡 亚 通

８４

，

２９８ １

，

２５２

，

６６８．２８ ０．１６

４ ６０１８７７

正泰电器

４０

，

７００ １

，

２３５

，

２４５．００ ０．１６

５ ６００４９１

龙元建设

１８３

，

６８７ １

，

２２８

，

８６６．０３ ０．１６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１８２

，

１６４．２０ ０．０２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８２

，

１６４．２０ ０．０２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３００７

吉视转债

１

，

４６０ １８２

，

１６４．２０ ０．０２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截至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任何资产支持证券

。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根据基金合同

，

本基金不投资贵金属

。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

，

本基金不投资股指期货

。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

，

本基金不投资国债期货

。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本基金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

，

无报告期内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

，

或在报告编

制日前一年内受到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

处罚的证券

。

（

２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

，

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

（

３

）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３４

，

０３５．５１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３

，

９６１

，

４５３．６３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８

，

４２６．６１

５

应收申购款

１

，

８６４

，

２８７．４５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５

，

８６８

，

２０３．２０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间的可转债

。

（

５

）

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

６

）

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基

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

募说明书

。

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

阶段

净值

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５．５０％ １．４４％ ２２．４７％ １．７５％ －６．９７％ －０．３１％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８９％ １．４６％ －１１．７７％ １．５０％ ５．８８％ －０．０４％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２．７２％ １．２３％ －２３．８２％ １．２３％ １．１０％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２．６２％ １．２２％ ７．３０％ １．２２％ ５．３２％ 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７２％ １．３１％ －７．１４％ １．３２％ －０．５８％ －０．０１％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７．４２％ １．１２％ ４８．７２％ １．１５％ －１．３０％ －０．０３％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８．７０％ １．２８％ ２１．９８％ １．３３％ ６．７２％ －０．０５％

十四、基金的费用概述

（

一

）

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５

、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６

、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７

、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８

、

基金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

基金的指数许可使用费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

根据

《

中证指数公司指数使用许可协议

》，

在通常情况下

，

指数许可使用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

净值的

０．０１６％

的年费率计提

。

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０．０１６％÷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付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

指数许可使用费每季度支付一次

，

指数许可使用费的收取下限为每季度

人民币

５

万元整

（

即不足

５

万元时按照

５

万元收取

）。

当年基金合同生效不足一个季度的

，

按照一个

季度收费

。

在基金存续期内

，

如果

《

中证指数公司指数使用许可协议

》

中关于

“

指数许可使用费

”

内容有所修

改的

，

将按照最新的内容进行费用计提和支付

。

９

、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

二

）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合理价格确定

，

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时从其规定

。

（

三

）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８５％

年费率计提

。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８５％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

本基金年管理费率为

０．８５％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

，

经基金

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若遇法定节假

日

、

休息日

，

支付日期顺延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５％

年费率计提

。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５％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

本基金年托管费率为

０．１５％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

，

经基金

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若遇法定节假

日

、

休息日

，

支付日期顺延

。

３

、

上述

（

一

）

中

３

到

７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

，

按费用支

出金额支付

，

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

（

四

）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以及

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

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

、

律

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

（

五

）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

降低基

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

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

，

须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并报中国证监会批准

。

基金管理人必须依照有关规定最迟于新的费率实

施前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刊登公告

。

（

六

）

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

履行纳税义务

。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１

、“

重要提示

”

一章中更新了本招募说明书

（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号

）

所载内容截止日及有关财务数据和

净值表现截止日

。

２

、

在

“

基金管理人

”

一章中相关内容更新如下

：

（

１

）

更新了董事长吴显玲女士的信息

；

（

２

）

更新了副董事长阮博文

（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Ｙ． Ｙｕｎ

）

先生的信息

；

（

３

）

更新了董事张雅锋女士的信息

；

（

４

）

更新了董事麦敬恩

（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Ｅ． ＭｃＧｏｗａｎ

）

先生的信息

；

（

５

）

删去了董事齐国旗先生的信息

；

（

６

）

新增了董事何春梅女士的信息

；

（

７

）

更新了董事胡德忠先生的信息

；

（

８

）

更新了董事张伟先生的信息

；

（

９

）

更新了独立董事张忠国先生的信息

；

（

１０

）

更新了独立董事陈伟力女士的信息

；

（

１１

）

更新了独立董事洪荣光先生的信息

；

（

１２

）

更新了独立董事徐同女士的信息

；

（

１３

）

新增了总经理董事毕国强

（

Ｇｕｏｑｉａｎｇ Ｂｉ

）

先生的信息

；

（

１４

）

新增了期后事项说明

；

（

１５

）

更新了监事会主席余天丽女士的信息

；

（

１６

）

更新了监事刘俊红女士的信息

；

（

１７

）

更新了职工监事戴刚先生的信息

：

（

１８

）

新增了总经理毕国强

（

Ｇｕｏｑｉａｎｇ Ｂｉ

）

先生的信息

；

（

１９

）

删去了副总经理张晓东先生的信息

；

（

２０

）

更新了副总经理徐荔蓉先生的信息

；

（

２１

）

更新了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信息

。

３

、“

基金托管人

”

一章更新了基金托管人部分信息

。

４

、“

相关服务机构

”

一章更新如下

：

（

１

）

更新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东

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苏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

司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山

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

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

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

信证券

（

山东

）

有限责任公司

、

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上

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诺亚正行

（

上海

）

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

、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上海好买财富管理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诺亚正行

（

上海

）

基金销售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等代销机构信息

。

（

２

）

注册登记机构

电话修改为

：

０２１－３８５５ ５５１１

（

３

）

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经办注册会计师

：

单峰

、

沈兆杰

５

、

在

“

基金的投资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

一章中

，

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的内容

，

内容更

新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６

、

在

“

基金的业绩

”

一章中

，

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本基金投资业绩

。

７

、

更新了

“

其他应披露事项

”

一章中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披露以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

。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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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65� � � �证券简称：海格通信 公告编号： 2015-031 号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股权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格通信

"

、

"

本公司

"

或

"

公

司

"

）

于

2014

年

11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广州通导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收购深圳康来士标准测

试技术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以及全资子公司广州通

导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通导公司

"

）

经营发展需要

，

为进一步拓

展高端服务业

，

形成以信息服务为牵引拓展新业务的盈利模式

，

加强军民融

合

，

同意通导公司以

510

万元收购深圳康来士标准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康来士

"

）

51%

股权

。

(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14

年

11

月

26

日

《

中国证

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的公司

2014-070

号

、

071

号公告

)

。

现全资子公司通导公司已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康来士股权转

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并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工商登记信息如

下

：

公司名称

：

深圳康来士标准测试技术有限公司

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

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君龙社区环观南路

18

号铭可达物流园

10-1

栋

102

法定代表人

：

文莉霞

信息查询

：

商事主体经营范围

、

出资情况

、

营业期限和许可审批项目等

有关事项及年报信息和其他监管信息

，

请登录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临时

信用平台

（

网址

：

www.szcredit.com.cn

）

查询

。

特此公告

。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 年 4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0415� � � �证券简称：渤海租赁 公告编号：2015-031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继续停牌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

年

1

月

19

日

，

因公司可能发生对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事项

，

为了维

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

，

公司股票

（

简称

：

渤海租赁

、

代码

：

000415

）、

公司债券

（

简称

：

13

渤租债

、

代

码

：

112188

）

自

2015

年

1

月

19

日起开始停牌

。

公司于

1

月

19

日披露了

《

关于

筹划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2015－004

号

）

,

并陆续于

1

月

24

日

、

1

月

31

日披露

了

《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

》（

2015-008

、

2015-010

）；

经公司与中

介机构论证

，

确认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涉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后

，

公司于

2015

年

2

月

7

日披露了

《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继续停牌的进展公告

》，

并

陆续于

2

月

14

日

、

2

月

28

日

、

3

月

7

日

、

3

月

14

日披露了相关进展公告

（

2015-011

、

2015-012

、

2015-014

、

2015-016

、

2015-020

）；

因公司本次融资规模

较大

，

基于业务发展及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引

入战略投资者

，

且项目推进过程中相关事项尚需各方协商确认并获得相应

授权批准

，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

公司于

3

月

19

日披露

《

关于筹划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延期复牌的公告

》（

2015-021

），

并于

3

月

26

日

、

4

月

2

日

、

4

月

9

日披露

《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继续停牌的进展公告

》

（

2015-023

、

2015-024

、

2015-029

）。

上述公告已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

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截至本公告日

，

公司及相关各方已基本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涉及的发行股票预案的编制

、

募集资金运用分析等工作

，

目前正在履行必要

的报批和审议程序

，

并积极协调各方尽快取得相应授权批准

，

争取于

2015

年

4

月

20

日前刊登相关公告并复牌

。

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存不确定

性

，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公司债券自

2015

年

4

月

16

日起继续

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公

告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4月 15 日

股票代码：600356� � � � �股票简称：恒丰纸业 编号：2015-023

转债代码：110019� � � � � �转债简称：恒丰转债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 恒丰转债 " 赎回事宜的第八次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

，

公

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

重要内容提示

：

●

赎回登记日

：

2015

年

4

月

24

日

●

赎回价格

：

105

元

/

张

（

含当期利息

，

且当期利息含税

）

●

赎回款发放日

：

2015

年

5

月

5

日

●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

（

2015

年

4

月

27

日

）

起

，

"

恒丰转债

"

将停止交易和转

股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

，

"

恒丰转债

"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的股票自

2015

年

2

月

6

日

至

2015

年

3

月

26

日连续

30

个交易日内有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高于本公司

"

恒丰

转债

（

110019

）

"

（

以下简称

"

恒丰转债

"

）

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

根据本公司

《

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的约定

，

已触发可转债的赎回条款

。

本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六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

"

恒丰转债

"

的议案

,

决定行使本公司可转债的提前赎回

权

,

对

"

赎回登记日

"

登记在册的

"

恒丰转债

"

全部赎回

。

现依据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本公

司

《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的有关条款

，

现再次就赎回有关事宜向全体

"

恒丰转

债

"

持有人提示如下

：

一

、

赎回条款

1

、

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

5

个交易日内

，

公司将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面

值的

105% (

含最后一期利息

)

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

2

、

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

，

如果公司股票任意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含

130%)

，

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的

105% (

含当期利息

)

的赎回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

任一计息年度公司

在赎回条件首次满足后可以进行赎回

，

首次不实施赎回的

，

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赎

回权

。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

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

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

算

。

二

、

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1

、

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2

月

6

日至

2015

年

3

月

26

日连续

30

个交易日内有

20

个交

易日收盘价格高于

"

恒丰转债

"

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

根据

《

募集说明书

》

的约定

，

第

一次触发可转债提前赎回条款

。

2

、

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

2015

年

4

月

24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登上海分公司

"

）

登记在册的

"

恒丰转债

"

的全部持有人

。

3

、

赎回价格

根据本公司

《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

，

赎回价格为

105

元

/

张

（

含当期利息

，

且当期利息含税

）。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

IA=B×i×t /365

IA

：

指当期应计利息

；

B

：

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

i

：

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

t

：

指计息天数

，

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

（

算

头不算尾

）。

当期利息

IA＝B×i×t/365=100×1.3%×33/365=0.118

元

/

张

计息天数

：

自

2015

年

3

月

23

日起至

2015

年

4

月

25

日止

（

算头不算尾

）。

境内自然人投资者扣税

（

税率

20%

，

由公司代扣代缴

）

后实际赎回价格为

104.976

元

/

张

（

税后

），

QFII

扣税

（

税率

10%

，

由公司代扣代缴

）

后实际赎回价格为

104.988

元

/

张

（

税后

），

境内机构投资者

，

公司不代扣所得税

，

实际赎回价格为

105

元

/

张

。

4

、

赎回程序

本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上交所网站

（

sse.com.

cn

）

上发布

"

恒丰转债

"

赎回提示公告至少

3

次

，

通知

"

恒丰转债

"

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

的各项事项

。

当本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

，

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

（

2015

年

4

月

27

日

）

起

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

恒丰转债

"

将全部被冻结

。

本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

对本公司的影响

。

5

、

赎回款发放日

：

2015

年

5

月

5

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

，

同时记减持有人相应

的

"

恒丰转债

"

数额

。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赎回款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

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6

、

交易和转股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

（

2015

年

4

月

27

日

）

起

，

"

恒丰转债

"

将停止交易和转股

。

三

、

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

：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

：

0453-6886668

特此公告

。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000008� � � �股票简称：神州高铁 公告编号：2015037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大股东承诺事项履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上市公司

、

神州高铁

"

）

大股东

----

深

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宝利来实业

"

）

已与深圳市万华国际大酒

店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万华国际

"

）

签署

《

股权转让协议

》，

转让其所持有的深圳市

宝利来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宝利来贸易

"

）

98.68%

股权

，

因涉及宝利来实业承

诺事项

，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

一

、

承诺事项概述

宝利来实业控股子公司宝利来贸易拥有一宗面积为

50,026.95

平方米的土地

（

房地产证号

：

深房地字第

8000103458

），

该宗土地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

，

土地用途

为酒店用地

，

宝利来贸易计划在该地新建一家五星级酒店

（

暂定名

"

光明酒店

"

）。

2012

年度上市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时

，

光明酒店项目尚处于规划阶段

，《

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

》

及

《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

均未取得

，

不具备注入上市公司的基本

条件

。

为此

，

2012

年

3

月

16

日

，

上市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期间

，

宝利来实业作出

如下承诺

：

"

为保护上市公司及其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

，

一旦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宝利来贸易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的酒店用地

取得

《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建设项目施工许可证

》

等相关建设项目许可

，

具备

施工和建设的条件

，

本公司将尽快就该情况书面通知上市公司

，

并由上市公司在

下述两种方案中作出选择

：

（

1

）

本公司将持有的宝利来贸易

98.68%

的股权转让给上市公司

，

转让价格以

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

，

由双方协

商确定

，

且不会附加任何不合理条件

。

本公司将无条件配合上市公司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

（

2

）

如上市公司不同意受让宝利来贸易

98.68%

的股权

，

则本公司承诺将在取

得上市公司不同意受让的书面回复之后

12

个月内将上述股权转让给与本公司无

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文炳荣

、

宝利来贸易对上述事项同时出具了类似的承

诺

。

2014

年

5

月

15

日

，

神州高铁董事会放弃受让宝利来贸易股权计划

。

宝利来实

业

、

文炳荣承诺

：

在取得上市公司的书面回复之后

12

个月内将上述股权转让给与

其本公司

/

本人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

二

、

承诺事项现状

2015

年

4

月

2

日

，

宝利来实业与深圳市万华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万华

国际

"

）

签订

《

股权转让协议

》，

以人民币

1.66

亿元转让宝利来贸易

98.68%

的股权

。

并于

2015

年

4

月

13

日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完股权变更手续

（

变更通知

书编号

[2015]

第

83164411

号

）。

至此

，

宝利来实业已不持有宝利来贸易之股权

。

三

、

有关事项说明

万华国际

、

万华国际之股东

-

深圳市万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

60%

，

以下简称

"

万华酒店管理

"

）、

万华国际之股东

-

秦伟权

（

持股比例

40%

）、

万华酒店

管理之股东刘国峰

（

持股比例

51%

）、

黄敏

（

持股比例

49%

）

已分别作出声明

，

与宝

利来实业

、

文炳荣

、

文宝宝

、

宝利来贸易以及宝利来实业的关联企业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

。

宝利来实业

、

文炳荣

、

文宝宝

、

宝利来贸易亦作出声明

，

与万华国际

、

万华酒店

管理

、

秦伟权

、

刘国峰

、

黄敏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

因此

，

神州高铁董事会认为

，

宝利来实业

、

文炳荣

、

宝利来贸易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所作之相关承诺已履行完毕

。

四

、

其他事项

2012

年度

3

月

16

日

，

宝利来贸易股东文宝宝

（

文炳荣之关联自然人

，

持有宝

利来贸易

1.32%

）

作出如下承诺

：

如上市公司不同意受让宝利来实业名下之宝利来

贸易

98.68%

的股权

，

在宝利来实业将上述股权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同时

，

本人向无关联关系第三方转让名下之宝利来贸易

1.32%

的股权

。

该项承诺尚未履

行完毕

。

神州高铁董事会将继续关注该项承诺的进展

，

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披露

。

五

、

备考文件

1.

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

；

2.

变更备案通知书复印件

；

3.

股权转让各方说明书及身份证明

。

特此公告

。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4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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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５

日在巨

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发布了公司

《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

》，

因工作人员疏

忽

，

报告

“

第八节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

”

之

“

三

、

董事

、

监事

、

高

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

数据填报有误

，

应交易所要求

，

更正如下

：

公告原文为

：

公司报告期内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单位

：

万元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职状态

从公司获得的应

付报酬总额

从股东单位获

得的报酬总额

报告期末实际

获得报酬

刘桂雪 董事长 男

５９

现任

１

，

１７０

，

２０４ ０ １

，

１７０

，

２０４

窦 刚 董事、总经理 男

３５

现任

４５２

，

４００ ０ ４５２

，

４００

刘春玲 董事、财务总监 女

４３

现任

４５２

，

８２０ ０ ４５２

，

８２０

杜广庆 董事 男

５８

现任

４５３

，

１２０ ０ ４５３

，

１２０

张永久 董事、副总经理、董秘 男

４６

现任

３５２

，

４０４ ０ ３５２

，

４０４

吴乔斌 董事 男

３３

现任

３５２

，

８０４ ０ ３５２

，

８０４

汪国栋 独立董事 男

４６

现任

６２

，

５００ ０ ６２

，

５００

王振山 独立董事 男

５１

现任

６２

，

５００ ０ ６２

，

５００

赵大利 独立董事 男

５４

现任

６２

，

５００ ０ ６２

，

５００

郑怀清 独立董事 男

６６

现任

６２

，

５００ ０ ６２

，

５００

张道骏 监事 男

５１

现任

１７３

，

６９６ ０ １７３

，

６９６

王 勇 监事 男

６０

现任

６９

，

８３６ ０ ６９

，

８３６

杨小捷 监事 男

４１

现任

４７

，

４６３ ０ ４７

，

４６３

孙启全 副总经理 男

５２

现任

４５６

，

０００ ０ ４５６

，

０００

杨保卉 副总经理 女

３６

现任

３０２

，

８２０ ０ ３０２

，

８２０

于清波 总工程师 男

４７

现任

３０２

，

４８０ ０ ３０２

，

４８０

合计

－－ －－ －－ －－ ４

，

８３６

，

０４７ ０ ４

，

８３６

，

０４７

现更正为

：

公司报告期内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单位

：

万元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职状态

从公司获得的

应付报酬总额

从股东单位

获得的报酬

总额

报告期末实际获

得报酬

刘桂雪 董事长 男

５９

现任

１１７．０２ ０ １１７．０２

窦 刚 董事、总经理 男

３５

现任

４５．２４ ０ ４５．２４

刘春玲 董事、财务总监 女

４３

现任

４５．２８ ０ ４５．２８

杜广庆 董事 男

５８

现任

４５．３１ ０ ４５．３１

张永久 董事、副总经理、董秘 男

４６

现任

３５．２４ ０ ３５．２４

吴乔斌 董事 男

３３

现任

３５．２８ ０ ３５．２８

汪国栋 独立董事 男

４６

现任

６．２５ ０ ６．２５

王振山 独立董事 男

５１

现任

６．２５ ０ ６．２５

赵大利 独立董事 男

５４

现任

６．２５ ０ ６．２５

郑怀清 独立董事 男

６６

现任

６．２５ ０ ６．２５

张道骏 监事 男

５１

现任

１７．３７ ０ １７．３７

王 勇 监事 男

６０

现任

６．９８ ０ ６．９８

杨小捷 监事 男

４１

现任

４．７５ ０ ４．７５

孙启全 副总经理 男

５２

现任

４５．６０ ０ ４５．６０

杨保卉 副总经理 女

３６

现任

３０．２８ ０ ３０．２８

于清波 总工程师 男

４７

现任

３０．２５ ０ ３０．２５

合计

－－ －－ －－ －－ ４８３．６０ ０ ４８３．６０

除以上情况外

，

无其他内容更正

，

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造成

影响

，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

公司深表歉意

，

敬请谅解

，

公司将加强学习和

审核

，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

特此公告

。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五日


